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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一、 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年 5 月 8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3 月 3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收到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的民事调解书（2025）豫 04民初 31号，具体内容详见“三、本次

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二、 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 当事人基本信息： 

1、原告 

姓名或名称：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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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肖乐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2、被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赛诺水务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新学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本案涉及建设工程设计方、成套设备供应方 

 

（二） 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4年 7 月 22日，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尼龙科技公司）与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成公司）、北京赛诺水务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公司）签订《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己二酸己内酰胺项目废水处理站

成套装置设计采购施工（EPC）工程总承包技术协议》，协议约定天成

公司、赛诺公司为尼龙科技公司建设废水处理系统一套，并约定了废

水处理系统的相应指标。 

2014 年 11 月 13 日，天成公司与赛诺公司签订《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己二酸己内酰胺项目废水处理站成套装置供

货和技术服务合同》。 

2016 年，尼龙科技公司对赛诺公司的污水设备处理系统进行性

能考核，出水水质未达到合同约定标准。 

2017年 12 月，甲方天成公司与乙方赛诺公司签订《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己内酰胺二期暨升级改造项目污水处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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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回用项目成套装置设备供货及服务技术协议》，协议约定赛诺公

司提供一套满足本协议和所列标准要求的高质量、全新的产品及其相

应的服务，并明确了相应的技术指标。 

2017年 12 月 6日，天成公司与赛诺公司签订《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己内酰胺二期暨升级改造项目污水处理及中水

回用项目成套装置设备供货及服务合同书》。 

2017年 12 月，尼龙科技公司、天成公司、赛诺公司三方共同出

具了《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己二酸己内酰胺项目废水

处理站成套装置性能考核报告》。 

2021 年 6 月，尼龙科技公司对赛诺公司交付的设备进行第二次

预性能考核，赛诺公司的设备未通过性能考核。 

2021 年 12 月 24 日，尼龙科技公司、天成公司、赛诺公司专门

于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对设备技改问题进

行了讨论确定。 

2023年 12 月，尼龙科技公司对赛诺公司交付的设备进行第二次

性能考核，考核结论不合格。 

2024 年，天成公司委托湖南中机国际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

【2024】中机质鉴字第 A044 号专家鉴定意见书。 

由以上事实及专家鉴定意见可知，赛诺公司设计和交付的设备质

量存在缺陷，导致设备运营过程中无法按照合同约定保障尼龙科技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在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由赛诺公司技改的情况下，赛

诺公司仍未按约定完成技术改造。杭州易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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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环境技术研究所 2024 年 6 月做出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

技有限公司污水处理装置高盐系统改造工程设计方案》显示因赛诺公

司提供的高盐处理系统出水尚未达到原设计要求，企业对现有高处理

系统进行改造，进一步提高处理出水水质，以达到企业确定的目标，

需要投资 4189 万元。尼龙科技公司自行维修、更换设备产生费用

9582055.86元，另因出水水质不合格，导致尼龙科技公司实际产生排

污费用 48312485.64 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

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被告的违约行为

已经严重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以上损

失均应当由赛诺公司予以赔偿。 

 

（三） 诉讼请求和理由：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北京赛诺水务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因违约行

为给原告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造成的损失 61761688.50

元（技改购置的设备款 2887147 元、维修、更换设备费用 9582055.86

元、二次排污费用 48312485.64元、鉴定费 980000元）； 

2、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北京赛诺水务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河南

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后续技术改造费用 41890000元； 

3、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北京赛诺水务科技有限公司向原告河南天

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133936.8 元（合同总价的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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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4、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被告承担。 

 

三、 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和解情况 

本案审理过程中，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如下协议，请求人民法院

确认： 

一、就案涉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己二酸己内酰胺

项目废水处理站一期、二期项目各方已达成《和解框架协议》。 

二、基于以上《和解框架协议》，赛诺公司同意向天成公司承担

所有损失合计 2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因平顶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案号为（2025）豫 04 执 50 号案件中天成公司需向赛诺

公司支付金额 128251118元，扣除已经执行到位的 8251118 元及本案

件和解款项 20000000 元，天成公司还需再支付赛诺公司款项

1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壹亿元整），故本案所涉及的 2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损失赔偿，赛诺公司无需直接实际支

付。 

三、天成公司放弃其他所有诉讼请求，且双方就本案别无其他纠

纷。 

四、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所有费用均由天成公司承担。 

 

四、 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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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经营活动正常进行，本次诉讼暂未对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 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公司经营活动正常进行，本次诉讼暂未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不利

影响。 

 

（三） 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会积极处理该事项，密切关注《和解框架协议》的执行情

况，严格按照调解协议约定的付款计划履行义务，避免因逾期履行产

生新的法律风险，并根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 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 备查文件目录 

（一）《民事调解书》（2025）豫 04民初 31号 

 

 

河南天成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 月 15日 


